瓦政办发〔2018〕135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
约谈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约谈制度的通知》（大政办发〔2018〕174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2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
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约谈制度的通知
大政办发〔2018〕174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先导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约谈制度》业经大连市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二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2月11日

大连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约谈制度

　　第一条 为深入推动营商环境建设重要工作落实，及时纠正、有效解决营商环境建设中的工作偏差和重点问题案件，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制度，促进营商环境建设的责任落实，依据《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工作约谈制度》等规章，结合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约谈制度适用于市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直营商环境建设部门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相关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等。
　　第三条 约谈坚持“依据事实、严肃认真、预防为主、一事一谈、分级实施”的原则。
　　第四条 约谈的方式。
　　（一）约谈由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营商办）具体组织实施，主要采取个别约谈、集体约谈两种方式。
　　（二）建立“市营商办约谈、市领导同志约谈”两级约谈制，视具体情况确定。
　　（三）对一般性的工作、问题，由市营商办进行约谈，约谈对象为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分管领导，市直各单位分管领导。
　　（四）对重要工作、重大问题案件，由市领导同志进行约谈，约谈对象为各区市县政府、先导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第五条 约谈的情形。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进行约谈。
　　（一）贯彻落实中央、国家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和《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市委、市政府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工作部署要求不力的。
　　（二）被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通报批评的单位和个人，市领导直接点名、明确指示要进行约谈的单位和个人。
　　（三）领导干部对本地区、本单位的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存在领导不力、失职渎职、不担当、不作为等行为的。
　　（四）本单位、本地区发生在地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产生恶劣影响、严重损害地区营商形象的重大问题案件的。
　　（五）市营商办在营商环境监督工作中发现存在突出问题以及重大隐患苗头，需要立即进行纠正、解决的。
　　（六）营商问题案件办结率低、未达到省营商局和市委市政府要求、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的；办理营商投诉问题过程中存在“被满意”“假办结”的。
　　（七）对企业群众投诉、反映、举报的营商环境问题案件不认真受理办理、问题解决不到位，或者以各种理由欺骗企业群众、推脱责任的。
　　（八）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五个一”工程工作不力，进展缓慢或者配合市营商办工作不力、落实全市营商环境建设指标任务不达标的。
　　（九）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
　　第六条 约谈的程序。
　　（一）确定约谈对象。市营商办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和全省营商环境建设的阶段任务，定期对工作进行梳理总结，制定约谈计划，确定约谈对象和约谈方式。
　　（二）下达约谈通知。市营商办向约谈对象下达约谈通知，明确告知约谈时间、地点、内容、方式等事项，由市营商办进行的约谈，经秘书长同意后组织实施。涉及请市领导同志出面进行的约谈，市营商办需提前向有关市领导提出请示建议，经市领导同意后组织实施，约谈的时间、地点由市领导指定。
　　（三）做好约谈记录。约谈要有记录。要向约谈对象说明约谈原因、事项，提出明确整改措施、时限，提出整改要求。约谈对象要对约谈内容及整改意见做出表态。约谈结束后，约谈双方要在《约谈记录表》上签字确认。所有约谈记录均要建立约谈档案，由市营商办保管留存。
　　（四）注重约谈效果。市营商办负责抓好约谈后的反馈、整改落实工作，确保约谈效果。约谈后7个工作日内，约谈对象要以书面形式向市营商办写出专题整改报告，涉及长期整改落实的，约谈对象要坚持定期报告。市营商办负责跟踪督导落实，直到问题彻底解决。
　　第七条 约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坚持适时、适度从严掌握，不得随意约谈，不得无原则约谈，确保约谈的严肃性。
　　第八条 本约谈制度由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办公室负责解释，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各

人民团体，市法院、检察院，广播电视台，党校，外地驻瓦企事业单位，

驻军部队。

（共印80份）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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